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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2024年 9月13日公示的《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

2024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,批准由

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（2024年 12月 11日经省委编办批复同意，更

名为：四川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）牵头起草《食品追溯码编码技术

规范》。

（二）标准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

承担本标准编制任务的单位有：四川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、四

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应用中心、四川菊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、中

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、邻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中国网

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；参与编制的人员主要有林涛、

范宇、曾卫峰、朱野、柳维辉、熊华明、陈海华、贺春艳、田文涛、

袁刚、张廷华、朱继章、刘沁怡、李巧林、李静、王婷婷、杨高辉、

何博、饶高、张蕊、易晓霞、张毅、芦燕、朱丽颍、冯涛。

（三）工作过程

2024 年 1月，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、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数

据应用中心联合其他标准起草单位组织成立标准研制组，在四川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处的指导下完成《食品追溯码编

码技术规范》标准制定项目申报后，开始标准草案编制工作。

2024 年 2月-3月，研制组正式启动标准起草工作，优化了本标

准制定项目的工作细则。梳理和提炼既往工作经验，查阅国内外相关

法律法规，标准、指南、相关技术文件及各部门质量管理等资料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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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信息筛选提取工作。

2024 年 4月-6月，配合“天府食安”平台建设专班开展省内外

食品质量安全溯源专项调研，形成《食品溯源需求分析报告》，对全

国各地形成的食品追溯码编码技术进行深入分析。

2024年 7月，完成《食品追溯码编码技术规范》标准草案，顺

利通过《食品追溯码编码技术规范》立项评审答辩。

2024年 8月-2025年 3月，结合四川“天府食安”平台建设情况，

实时调整标准结构、完善标准内容，完成研制组内部征求意见。在此

期间，根据工作实际情况调整了标准起草单位和标准起草人员。

2025年 3月-2025年 6月，根据标准研制组内部征求意见的反馈

意见，修改形成《食品追溯码编码技术规范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和本编

制说明文件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
（一）与国家法规政策一致性原则

保持与国家政策法规的一致性。梳理《食品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

中的相关内容，保证本标准符合国家政策。特别是2023年 9月 1日

起实施的《四川省食品安全条例》，明确提出要制定食品电子追溯标

准和规范，本标准就是该条例实施落地的一项具体举措，同时对四川

“天府食安”食品溯源监管平台建设提供编码技术支撑。

（二）与其他相关标准协调性原则

保持与相关技术标准的协调性。采用《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

与条码表示》（GB 12904-2008）、《商品条码 应用标识符》（GB/T

16986-2018）等国家标准相关内容，并依据近年来实际工作变化和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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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实际情况，对上述标准内容进行适度修正、细化和延展。在本标准

研制过程中，国家标准委2024年修订发布《商品二维码》（GB/T

33993-2024）、制定发布《商品条码 散装和大宗商品编码与条码表

示》（GB/T 44899-2024）两项国家标准，标准研制组及时吸收、转

化相关标准内容，确保本标准技术内容与最新国家标准保持一致。本

标准技术内容在引用其他标准时，明确指出了所引用标准的具体内容。

（三）满足标准适用性的原则

标准编制过程中，通过整理省内外有关标准内容，调研食品生产、

经营企业食品追溯应用实际情况，分析食品追溯码编码结构、应用场

景等，确保规定的标准条款符合实际需要。与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数据应用中心、四川菊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

四川省分公司、邻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

场监管大数据中心等部门、机构、企业进行多次交流，广泛征求专家

的意见，充分考虑各个环节，确保制定的标准内容在实践中真正发挥

技术指导和质量规范作用。

（四）标准的主要内容

本标准内容基于GS1（全球统一标识系统）物品编码技术，在与

相关国家标准协调一致的基础上，实现了已注册商品条码企业或者未

注册商品条码企业，前置赋码模式或者后置赋码模式，预包装食品或

者散装食品均可进行食品追溯码编码的客观需求。

此外，本标准积极采用最新商品二维码标准技术，助力四川商品

的“身份证”由“一代”向“二代”迁移。本标准中强调了“源头赋

码、全链应用”理念，促进商品条码应用场景从单个企业或简单商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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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功能，向更加全面深入应用和整个供应链效率提升转变。

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集中体现在食品追溯码编码型数据结构

中（详见标准第7章表1）。

表1 食品追溯码编码型数据结构

单元数据串类型

单元数据串

必选/可选/不选

AI AI名称 AI数据字段格式

市场主体单元数据串

01 贸易项目应用标识符 Nm，（m=14）

必选，二选一

98 公司内部信息应用标识符 Nm，（m=14）

限定符单元数据串

10 批号应用标识符 X...p，（p≤20） 后置码必选，前置码不选

21 系列号应用标识符 X...p，（p≤20） 前置码必选，后置码不选

属性信息单元数据串

11 生产日期应用标识符 Nm，（m=6） 后置码必选，前置码不选

15 保质期应用标识符 Nm，（m=6） 后置码必选，前置码不选

其他 （略） （略） 可选

注1：AI数据字段格式中，N表示数字字符；Nm表示定长为m的数字字符；X表示数字字符以及大写字母

字符（不含I、O、Z、S、V），X..p表示最长为p的任意字符。

注2：应用标识符AI（98）用于基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市场主体单元数据串。

注3：实际应用中，系列号数据字段长度不宜过长。

注4：保质期（15）使用定长6位数字表示“保质期到期日”，保质期（15）为长期的，用000000表示。

本标准立足实际需求，按照有关标准规范将市场主体单元数据串、

限定符单元数据串、属性信息单元数据串等信息整合为追溯码信息。

标准附录中给出了上述各常见应用场景下的追溯码编码示例，方便使

用者更直观、准确地理解和使用本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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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试验(或验证)的分析、综述报告

本标准制定工作与“天府食安”食品溯源监管平台建设同规划、

同部署，标准技术内容支撑平台建设实践、平台建设实践经验实时反

馈标准研制组。在前期，经过扎实需求调研，借鉴吸收浙江、福建等

地现行有效食品追溯码标准有益内容；在研制过程中，充分征求省内

新希望集团、四川菊乐食品等长期探索食品追溯的企业经验和意见；

形成标准草案后，将本标准在广安市邻水县7家食品生产企业开展现

场调研、试点验证，详细了解企业在实施食品溯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

食品追溯码在质量安全追溯和数字化管理中的实现方法。通过以上措

施，确保标准内容科学、合理、统一。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

本标准未直接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有关内容。

本标准内容基于GS1（全球统一标识系统）物品编码技术，能够

实现全球通行、全国兼容。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；

本标准为《四川省食品安全条例》落地实施提供食品溯源标准技

术支持，本标准与其他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关内容协调一

致，无冲突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的制定和征求意见过程中，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规定，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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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（一）组织措施

一是公开共享本标准，通过网络、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向相关部门、

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宣贯，依托“天府食安”食品溯源监管平台推

动平台使用企业实施本标准。二是结合四川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、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商品条码管理服务职能，在面向食品生产企业开展

的培训活动中加入本标准相关内容，指导相关企业按照标准内容，根

据自身情况完成食品溯源，健全相关制度，提高企业安全意识，增加

企业效益。

（二）过渡办法

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，无需设置过渡办法。

鉴于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已在试点开展过程中，本标准为推荐

性标准，建议不设置标准过渡期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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